
辦理健康檢查標準作業流程 
(學 SOP-306) 

 
依據:「學校衛生法」、「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規範」  
辦理時程                 項目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 

 

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體檢者，請導師協助督促儘速完成體檢，以維護師生健康權益及「授」

與「受」教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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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處、圖資處 

 
承辦人 

健檢單位 

各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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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班班代/導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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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 

各班導師 

 
 
 
承辦人 

各班導師 

彙整新生/轉學生名冊 

借調活動場地，安排各班檢查時段 

聯繫健檢單位、安排時間並設立健檢站，請

各班依檢查順序表受檢。 

健康檢查報告單 

（請各班班代/導師轉發給同學） 

未於規定時間內作體檢同學，安排補檢 

異常項目追蹤 

並予護理指導 

通知及安排複檢 

 

檢查 

結果 

複檢 

結果 

疾病防治 

安排衛生保健講座 

「保健講座」成果保存在「健康中心」。 

「學生健康資料卡」歸檔保留在健康中心，

該學年度畢業時請各班導師協助發還。 

彙整健檢項目與招標條件等資

料，提報學校衛生委員會議決

後總務處辦理招標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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